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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承邀至貴委員會報告，深感榮幸。謹就「從法規面檢視兒

童交通安全及遊戲安全維護現況，並探討相關修法展望」進行報

告，敬請指教。 

壹、法規檢視 

    本部於 92年 5月 28日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法)第 7條，將交通部列為主管兒童及少

年交通安全、幼童專用車檢驗等相關事宜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00年 11月 30日修正兒少法，增列第 7條明定主管機關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應辦理兒童及少年安全維護及事故傷害

防制措施；並增列遊樂設施及安全教育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分別為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及教育主管機關；另新增兒

少法第 28條，建立兒少事故傷害防制協調機制，由中央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期召開會議，兒少法歷年修法已逐

步將兒少交通及遊戲安全等權益維護入法，並加以規範。 

貳、具體措施 

    兒少是國家最重要的資產，政府有責任提供孩子一個健康、

安全的成長環境，我國於 96年訂頒「兒童安全實施方案」，

99年擴大為「兒童及少年安全實施方案」，101年 10月本部

依兒少法新增規定成立「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事故傷害防制

推動小組」，每半年定期召開「兒童及少年事故傷害防制協調

會議」，整合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的力量與資源，共同推動兒

少事故傷害協調機制。為因應時代變遷，105年 1月 12日奉

行政院核定修正兒少安全實施方案，方案內容包含人身、居家、

交通、校園、遊戲、水域、就業、網路及其他等九大面向，共

計有 69項具體措施，各部會執行績效並納入上開事故傷害防

制協調會議定期進行檢討及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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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交通安全面向之具體措施包括學生交通車及幼童

專用車之安全管理；落實執法建立民眾附載兒少安全乘坐正

確觀念；維護兒少校外教學安全；營業大客車輛與駕駛人資

訊公開，遊覽車駕駛人應領有遊覽車駕駛人登記證；加強宣

導禁止飆車、無照駕駛，培養學生正確的騎乘觀念；強化路

邊聯合稽查；兒少通學安全維護；公私立學校校車、短期補

習班、兒童課後照顧等以不合格交通車載運學生或超載等予

以裁罰。主辦機關為教育部、交通部，協辦機關為內政部，

除整合交通安全各項策略外，並加強交通、教育、警政單位

之聯繫合作，共同督導地方政府，協助各國民中小學改善校

園周邊交通環境，積極維護學生上（放）學安全。 

 遊戲安全面向之具體措施包括落實機械遊樂設施安全

查核檢修與違規查處；加強玩具及兒童商品的檢驗與查核；

加強對營利性及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戲場之稽查輔導與管理；

宣導家長對兒少使用遊樂設施及正確選購與使用玩具之安全

觀念；加強辦理遊樂設施管理人員之教育訓練；研議規劃兒

童遊樂設施組裝前零組件或產品之驗證措施。其主辦機關分

別為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教育部、環保署及衛生福利

部。內政部及本部分別訂頒「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

辦法」及「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引導

各遊樂設施設置者執行安全管理及維護，以避免兒童於遊戲

時受到傷害。 

參、未來展望 

綜整本部歷次召開跨部會兒童及少年事故傷害防制協調

會議及兒童及少年安全實施方案之檢討意見，謹就交通、遊

戲安全面向，說明如下： 

  一、交通安全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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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請教育部持續督導各地方政府，就轄內國小周邊經常

發生交通傷亡事故路段，研提縣市道安會報，調查統

計導護人力是否足夠，並召開研商會議，以維護學童

交通安全。 

    （二）兒少事故傷害死亡主因為機動車交通事故，請交通部、

內政部警政署積極研議，如何有效降低兒少傷亡人

數，以提升兒少交通安全。 

    （三）為維護學生騎乘腳踏車安全，請教育部參考鄰近國家

之學校，研議將學生騎乘腳踏車納入考照；請交通部

積極宣導騎乘腳踏車應配戴安全帽，並關注鄰近國家

立法情形，適時研議推動立法強制規範之可行性。 

  二、遊戲安全面向 

（一）落實兒童遊樂設施安全之源頭管理 

兒童遊樂設施產品在出廠前即設計錯誤，徒增兒童遊

戲場管理者後端永遠無法改善之困擾，例如搖搖馬、

溜滑梯的斜度及階梯等兒童遊樂設施，源頭設計錯

誤，影響使用安全，經濟部宜規範兒童遊樂設施產品

出廠前，應出具符合國家標準合格保證書，以利後續

安全管理及維護。      

（二）落實遊樂設施檢查維修及加強玩具檢驗 

      為確保兒童使用遊樂設施之安全，各項遊樂設施應置

管理人員定期與不定期查核、檢修，遊樂設施各該主

管機關應就違規事項加強查處；同時，請經濟部增加

玩具及一般兒童商品的檢驗與查核數量，並公布檢驗

結果。 

（三）研修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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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先進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日本）對於各

行業附設之非機械式兒童遊樂設施之安全管理，係採

自律為主之自我管理原則，我國亦參採各國作法，前

於 92 年 4 月 9 日訂頒「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

全管理規範」，以為各行業附設非機械式兒童遊樂設

施安全之管理規範，目前本部刻正邀集相關機關、學

者專家及民間團體共同研修該管理規範，除將公園、

學校等公共場域納入外，並確立各場所附設兒童遊戲

場安全之主管機關及其權責，同時明定稽查檢核頻

率、設置單位及管理人員職責等，以期管理機制更臻

周延。 

肆、結語 

未來本部將持續結合中央各部會、地方政府及民間資源共

同努力，提升整體環境的安全性，給予孩子正確的安全教育觀

念，以促進下一代安全、健康及快樂的成長與發展。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